临府字〔2016〕10号

临塘乡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临塘乡农村公益利民工程奖补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村：

    《临塘乡农村公益利民工程奖补办法》已经乡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临塘乡人民政府

2016年2月26日
临塘乡农村公益利民工程奖补办法

为了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，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实现农村“整洁美丽，和谐宜居”。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订临塘乡农村公益利民工程奖补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‎民主管理为基础;‎以受益农民为参与‎主体;以政策引导‎和资金激励为手段‎，充分调动农民和企业投‎入农村公益事业积‎极性和主动性，有‎效防止和减少村级‎的公益事业建设负‎债，推行村级集体‎兴办公益事业奖补‎工作规范化、制度‎化、科学化，促进‎农村经济社会事业‎又好又快发展。

二、奖补对象

我乡范围内的行政村（居委会）、企业和其他项目单位。

三、奖补范围

农村公益利民工程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公益利民工程建设。重点解决农村道路交通、基础设施、饮用水源等问题。

四、奖补原则和立项条件

（一）奖补原则

一是因地制宜，重点扶持。根据本村实际建设利民工程，重点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。

二是政府引导，尊重民意。按照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确定工程项目建设，采取多种方式，引导理事会和企业发挥力量完成建设。

三是严格程序，公开透明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规范工程项目申报、审批、监督、验收及资金拨付等程序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立项条件

工程项目必须有较强的代表性，并能起到示范引导作用，生态、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。工程项目尽量向新农村示范村倾斜。

五、奖补标准

经申报验收后，给予该工程项目投入总资金的百分之十作为该工程项目的奖补资金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坚持“科学‎规划、自下而上、‎先筹后建、先‎建后补”的原则，‎实行一事一议。具‎体程序如下：

‎1.申请。年‎初企业、村民理事会或项目‎范围内受益人集体‎，向所在乡政府提交公益利名工程建‎设项目申请。

2.公示。在乡村内‎进行公示，广泛征‎求群众意见，公示‎和征求意见时间原‎则上不少于7天，‎村委会要充分做好‎思想发动和组织工‎作，引导村民积极‎参与民主议事。

3.‎审批。根据公示情况和本村实际，确‎立实施项目。

 4.‎实施。所立公益事‎业项目，严格坚持‎一个项目一套班子‎，项目筹建班子和‎工作机构原则上由‎受益人共同推选，‎项目负责人专门负‎责项目预决算，组‎织项目施工及质量‎监督，自筹和管理‎。

七、资金拨付
1.验收合格项目必须公示无疑义的项目方可作为奖补对象。对管理不善，执行不力，验收未通过的工程项目，不予兑现补助资金。

2.乡财政部门应及时拨付项目资金，奖补资金直接拨付到项目单位。

3.加强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管理，确保工程长期、安全、高效运行。同时，要加大总结宣传力度，扩大项目建设的影响力和带动力。

PAGE  


